
     訂立       

  變更     

 耕地三七五租約 終止 登記申請書    
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 登記 原 因 出租人買賣(贈與、繼承)移轉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 日  至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

收件   
附
繳
證
件 

１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５. 單獨登記理由書 

時
間 

字
號 

２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 份 ６. 

３.土地登記簿謄本 1 份 ７.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字
第 
 

 

 

 
號 

４.委託書 1 份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８. 
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李○博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   王○ 銘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 
 

摘要 
土 地 坐 落 地

目 
等
則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積 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
承  租 人 
 

備   註 
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實物 

（公斤） 

原 

載 
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
 

            

變

更 
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 王○ 銘 李○ 博 
 

            

 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 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     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    
訂立 

      

 
耕地三七五租約 變更 登記申請書 

   

終止 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登記 原 因 承租人死亡繼承人繼承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3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 2款 

收件  
附
繳
證
件 

1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5.現耕繼承人出具切結書 

時
間 

字
號 

2.繼承人現耕切結書 6. 除戶戶籍謄本 

3.繼承系統表 7.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
 
字
第 

 

 

 

 

號 

4.非現耕繼承人繼承權拋棄證明文
件、非現耕繼承人出具之同意書 

8. 承租人印鑑證明書 

 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田   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李宜    印 

      

 

 
摘要 

土 地 坐 落  
地
目 

 
等
則 

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
積 
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承  租 人 

 
備
註 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

實物 
（公
斤） 

原 

載 

前溪  1234 田  0.278866 0.278866   李 宜 田  華  

            

變 

更 

前溪  1234 田  0.278866 0.278866   李 宜 田   

            
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    訂立       

  變更     

 耕地三七五租約 終止 登記申請書    
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 登記 原 因 出租耕地一部收回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 日  至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4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 3款 

收件   
附
繳
證
件 

１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５. 委託書1份（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

時
間 

字
號 

2.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 份 6. 單獨登記理由書 

３. 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1份 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字
第 
 

 

 

 
號 

４. 土地登記簿謄本1份  
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李○博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范○其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 
 

摘要 
土 地 坐 落 地

目 
等
則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積 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
承  租 人 
 

備   註 
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實物 

（公斤） 

原 

載 
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
 

水源  5678 田  0.952253 0.952253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
本筆耕

地收回 

變

更 
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
 

            

 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 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     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    
訂立 

      

 
耕地三七五租約 變更 登記申請書 

   

終止 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登記 原 因 承租人承買承租耕地之一部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5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 1款 

收件  
附
繳
證
件 

1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5.委託書1份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

時
間 

字
號 

２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1份 6. 單獨登記理由書 

３.土地登記簿謄本1份 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
 
字
第 

 

 

 

 

號 

4. 租佃位置圖3份  

 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田華   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李宜    印 

      

 

 
摘要 

土 地 坐 落  
地
目 

 
等
則 

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
積 
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承  租 人 

 
備
註 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

實物 
（公
斤） 

原 

載 

前溪  1234 田  0.278866 0.278866   李 宜 田  華  

            

變 

更 
前溪  1234 田  0.278866 0.185910   李  宜 田  華 

田 華

承買耕

地1/3 

            
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

     訂立       

  變更     

 耕地三七五租約 終止 登記申請書    
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 登記 原 因 承租人分戶分耕耕地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 日  至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4 款 

收件   
附
繳
證
件 

１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５.地籍圖謄本 

時
間 

字
號 

２.分戶分耕契約書 ６.承租人戶口名簿 

３.分耕位置圖 ７.自任耕作切結書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字
第 
 

 

 

 
號 

４.土地登記簿謄本  ８.承租人印鑑證明書1份 
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李○博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李 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出 租 人   范○其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 
 

摘要 
土 地 坐 落 地

目 
等
則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積 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
承  租 人 
 

備   註 
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實物 

（公斤） 

原 

載 
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
 

            

變

更 
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
 

          李   

 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 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     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    
訂立 

      

 
耕地三七五租約 變更 登記申請書 

   

終止 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登記 原 因 承租人放棄其耕作權之一部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1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5 款 

收件  
附
繳
證
件 

1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5. 

時
間 

字
號 

2.承租人部分耕作權放棄書一份 6.  

3.地籍圖謄本及租佃位置圖各三份 7. 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
 
字
第 

 

 

 

 

號 

4. 承租人印鑑證明書  

 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田華   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李宜    印 

      

 

 
摘要 

土 地 坐 落  
地
目 

 
等
則 

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
積 
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承  租 人 

 
備
註 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

實物 
（公
斤） 

原 

載 

前溪  1234 田  0.278866 0.278866   李 宜 田  華  

            

變 

更 前溪  1234 田  0.278866 0.185910   李  宜 田  華 

承租

人放

棄耕

作權

1/3 

            
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

     訂立       

  變更     

 耕地三七五租約 終止 登記申請書    
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 登記 原 因 耕地經分割、合併或其他標示

變更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 日  至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

收件   
附
繳
證
件 

１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５ 

時
間 

字
號 

２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 份 ６ 

３.土地登記簿謄本 1 份 ７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字
第 
 

 

 

 
號 

４.委託書 1 份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８ 

 

申
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李○博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范○其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 
 

摘要 
土 地 坐 落 地

目 
等
則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積 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
承  租 人 
 

備   註 
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實物 

（公斤） 

原 

載 
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 

            

變

更 
水源  1234 田  0.212533 0.212533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

分割增

加

1234-1 

水源  1234-1   0.200000 0.200000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 

 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 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     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    
訂立 

      

 
耕地三七五租約 變更 登記申請書 

   

終止 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登記 原 因 耕地之一部滅失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

收件  
附
繳
證
件 

１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 

時
間 

字
號 

２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 份  

３.土地登記簿謄本 1 份 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
 
字
第 

 

 

 

 

號 

４.委託書 1 份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 

 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田華   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李宜    印 

      

 

 
摘要 

土 地 坐 落  
地
目 

 
等
則 

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
積 
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承  租 人 

 
備
註 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

實物 
（公
斤） 

原 

載 

前溪  1234 田  0.278866 0.278866   李 宜 田  華  

            

變 

更 

前溪  1234 田  0.278000 0.278000   李 宜 田  華  

            
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

     訂立       

  變更     

 耕地三七五租約 終止 登記申請書    
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 登記 原 因 耕地之一部經依法編定或變更

為非耕地使用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 日  至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9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3 款 

收件   
附
繳
證
件 

１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５ 

時
間 

字
號 

２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 份 ６ 

３.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1份 ７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字
第 
 

 

 

 
號 

４.委託書 1 份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８ 

 

申
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李○博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范○其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 
 

摘要 
土 地 坐 落 地

目 
等
則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積 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
承  租 人 
 

備   註 
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實物 

（公斤） 

原 

載 
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 

水源  1234-1 田  0.952253 0.952253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 

變

更 
水源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 范○ 其 李○ 博 

1234-1

變更建

地 

            

 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 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     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    
訂立 

      

 
耕地三七五租約 變更 登記申請書 

   

終止 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登記 原 因 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民  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10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1 款 

收件  
附
繳
證
件 

１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 

時
間 

字
號 

２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 份  

３.土地登記簿謄本 1 份 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
 
字
第 

 

 

 

 

號 

４.委託書 1 份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 

 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

碼 

蓋章 

承 租 人   田華   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李宜    印 

      

 

 
摘要 

土 地 坐 落  
地
目 

 
等
則 

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
積 
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承  租 人 

 
備註 

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
實物 
（公
斤） 

原 

載 

前溪  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  李 宜 田  華  

  1234-1 田  0.952253 0.952253   李 宜 田  華  

變 

更 

前溪  

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
  李  宜 田  華 1234-1

政府徵

收 

            
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

 

     訂立       

  變更     

 耕地三七五租約 終止 登記申請書    

  換訂     

  註銷     

受  文  者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

申請種類 租約 變更  登記 原 因 其他租約內容變更 

租 期 自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 日  至  民  國  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日 

法令依據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2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 

收件   
附
繳
證
件 

１.耕地租約正本 2 份 ５ 

時
間 

字
號 

２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 份 ６ 

３.有關證明文件1 份 ７ 

 
年

月

日 

時 

 
字
第 
 

 

 

 
號 

４.委託書 1 份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 ８ 

 

申
請
人 

身   分 姓名 住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蓋章 

承 租 人   李○博 ○○○○ 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出 租 人   范○其 新竹縣竹北市

○○○○(原

新竹市

○○○○) 

○○○○○ ○○○ 印 

      

 
 

摘要 
土 地 坐 落 地

目 
等
則 

面積 
（ 公 頃 ） 

承租面積 
（公頃） 

租 額  
出  租 人 

 

承  租 人 
 

備   註 
段 小段 地號 種類 實物 

（公斤） 

原 

載 

水源  
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

  范○ 其 李○ 博  

            

變

更 

水源  
1234 田  0.412533 0.412533  

  范○ 其 李○ 博  

            

 
區公所
審核情

形 

 主辦人員 
 

 
課 長 

  

 
區長 

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
形 

 主辦人員

科 長 

處       長 

  
 

市長 

 

附
註 
： 

本申請書依式填寫一式二份。 

1.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申請登記者，應檢附理由書。 

 


